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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OLAR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HUA YI COPPER HOLDINGS LIMITED
榮 盛 科 技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華 藝 礦 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 份 代 號：1166） （ 股 份 代 號：0559）

有 關 建 議 收 購 YEADING ENTERPRISES LIMITED之
股 份 購 買 協 議 之 補 充 資 料

茲提述內容有關股份購買協議之聯合公佈，據此，華藝礦業已同意以代價向賣方收
購 目 標 公 司 之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代 價 包 括 (i)華 藝 礦 業 於 完 成 時 應 付 之 人 民 幣
55,000,000元（可予調整（如適用））之港元等值現金；及 (ii)以華藝礦業於完成時向賣
方發行代價股份之方式應付之 110,000,000港元；及 (iii)華藝礦業向賣方授予一項認購
期權。認購期權之公平值於聯合公佈日期仍在評估中。

華藝礦業及榮盛科技董事會共同宣佈，認購期權之公平值約為 35,000,000港元。華藝
礦業及榮盛科技之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作出之分類維持不變，即就華藝礦業而言
為須予披露交易，而就榮盛科技而言則為主要交易及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茲提述榮盛科技及華藝礦業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之聯合公佈（「聯 合 公 佈」）。
除文義另有指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股份購買協議（詳情已載於聯合公佈內），華藝礦業已同意以代價向賣方收購目標
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包括 (i)華藝礦業於完成時應付之人民幣 55,000,000元（可予
調整（如適用））之港元等值現金；及 (ii)以華藝礦業於完成時向賣方發行代價股份之方
式應付之 110,000,000港元；及 (iii)華藝礦業向賣方授予一項認購期權（「認 購 期 權」），以
於期權期間按行使價認購期權股份。認購期權之公平值於聯合公佈日期仍在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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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藝礦業及榮盛科技董事會共同宣佈，由華藝礦業所委任之獨立估值師利駿行測量師
有限公司所評訂之認購期權公平值約為 35,000,000港元。華藝礦業及榮盛科技之收購事
項根據上市規則作出之分類維持不變，即就華藝礦業而言為須予披露交易，而就榮盛
科技而言則為主要交易及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榮 盛 科 技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華 藝 礦 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周 禮 謙 周 禮 謙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榮盛科技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周禮謙先生、周錦華先生、劉錦容先生、
周堅銘先生及陳均鴻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偉明先生、鍾錦光先生及駱朝明先
生。

於本公佈日期，華藝礦業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周禮謙先生、朱沃權先生、陳紹強先生及
陳均鴻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健強先生、鍾錦光先生、駱朝明先生及岳
石博士。


